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教〔2014〕43号

关于印发《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
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现将《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予以印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2014年6月12日

主题词：学生  转专业  管理  办法  通知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办公室       2014年6月12日印发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与自主性，促进学风建设，规范教学秩序，加强学生转专业管理工作，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籍管理实施细则》、《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转专业的原则

学校原则上按新生报考的第一专业志愿录取新生报名专业，学生在无特殊原因的情况下，应在被录取的专业学习并完成学业，确有原因需要转专业学习的，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学生一般在学科大类内或在工、文、法、经、管、艺等学科门类内同学历层次转专业；跨学科门类转专业的原则是：工科类专业可以转经、管、文、法专业；经、管、文、法专业中，文理兼收的理科考生可以转工科类专业；经、管、文、法类专业可以互转；艺术类专业学生不能转入非艺术类专业，非艺术专业学生也不能转入艺术类专业。

2.本科学生在校期间，有两次机会可申请转专业，分别为第一、四学期结束前；专科学生在校期间，有一次机会可申请转专业，为第一学期结束前。具体时间以教务处下发的转专业工作通知为准。本科学生第四学期末原则上只能在信息、机电、土建环、外语、经管、文法、艺术等学科平台大类内申请转专业，因特殊情况确需跨学科平台大类转专业的，须满足本办法第一条第1款中跨学科门类转专业的原则，且只能转入该专业下一年级学习。

3.学生申请转专业，应符合所申请转入专业的接收条件，并通过转入专业组织的相关测试（院、系内部转专业的由所在院、系确定是否免考）。

4.每位转专业的学生每次只能申请转入一个专业，同时申请转两个专业的按无效申请处理，并在当次不再补办。

5.转专业由学生本人征得家长同意后，提出书面申请，并同时在学校教务MIS系统上进行网上报名（未在网上报名者申请无效），经转出院（系）同意，参加转入院（系）组织的入门测试和学分认定，合乎要求的，报学校审查批准后，集中办理。

第二条  转专业的受理条件

（一）新生未按第一专业志愿录取；

（二）学生因身体原因，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其他专业学习；

（三）确有某种特殊原因，不转专业无法继续学习的学生；

（四）学生因发展个人兴趣、专长需要，确需转专业的。

第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申请转专业：

（一）本科三、四年级及专科二、三年级学生；

（二）正在休学、保留学籍期间；

（三）已达到退学条件；

（四）不符合转入院（系）接受条件或学校审查后认为不适宜转专业的。
第四条  转专业学生成绩、学分及学籍管理

（一）学生转专业后必须按照转入专业培养计划的要求，修完规定的课程和取得规定的学分才能毕业。

（二）学校以学生申请转入专业的培养计划为标准对申请者已修学分情况进行认定。

1.工作程序：转出院（系）从教务MIS系统中导出学生提交的转专业申请表和学生个人成绩单，由院（系）负责人签字并加盖院（系）公章后报教务处，教务处经分类整理后移交转入院（系），转入院（系）按照专业培养计划要求对转入学生已修的课程、学分进行认定，并进行学籍管理。
2.学生经转入专业所在院（系）学分认定后，其已获学分达不到转入专业应修的学分要求的，按以下两种方式处理：

⑴学生在原专业已修的课程经转入专业所在院（系）学分认定后，未达到转入专业同年级应达到课程要求的学分，但是未达到学籍异动条件的，可以转入同年级学习，并按转入专业的要求补修相应课程。

⑵学生在原专业已修的课程经转入专业所在院（系）学分认定后，未达到转入专业同年级应达到课程要求的学分，且达到学籍异动条件的，不能转入同年级学习，必须转入下一年级继续学习，并按转入专业的要求补修相应课程。

（三）学生在原专业所学课程与转入专业培养计划不一致，但课程名称、教学内容相近，如果学生在原专业已修的课程要求不低于转入专业要求，则成绩有效，其学分按转入专业学分数计。学生已修过的与转入专业培养计划无关的课程可计为公共选修课学分。

（四）根据对转专业学生的课程成绩和学分认定结果，需要进行课程成绩置换的，经转入院（系）书面报告教务处后，由教务处负责成绩管理的工作人员在教务MIS系统中进行课程成绩置换。

第五条  转专业的办理程序

（一）申请转专业的学生，按教务处转专业工作通知规定的时间，在学校教务MIS系统上进行网上报名，学生所在院（系）应根据本办法规定的转专业的原则和条件，对学生网上提交的申请表进行审查，不符合要求的申请者，不进入下一程序。

（二）学生所在院（系）打印网上申请表，对符合转专业要求的申请者，签署意见后报教务处，经教务处分类整理后移交转入院（系）进行学分认定，认定合格的，由转入院（系）组织学生进行测试或面试，并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后报送教务处。

（三）教务处对申请转专业学生进行条件复核，在申请表上签署审查意见后，报主管校领导审批。

（四）教务处将学校审批结果于当学期结束前最后一周提交学生所在院（系）和转入专业所在院（系），并在学校教务MIS系统上公布。

（五）学生所在院（系）负责将学校审批结果通知到本单位申请转专业学生。获批转专业的学生到所在院（系）教务办公室领取转专业通知单,并按规定时间到转入院（系）办理转专业报到手续。
第六条  附则

（一）被批准转专业的学生在正式办理手续前，应参加原专业所在院（系）的学习和活动，遵守学校纪律，不得无故缺课、离校，否则以违纪和旷课论处。 

（二）各院（系）应对学生转专业提出接受条件，并组织相关测试（笔试或者面试），测试时间由学校统一安排。接受条件和测试内容的具体要求由转入院（系）根据各自专业要求提出，并报教务处审查备案。接受条件和测试内容一经审批备案，任何人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经专业所在院（系）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同意，并书面报告学校分管教学的校领导批准后方可执行。

（三）转专业后的学生按转入专业所在年级省物价局审批的学费标准缴纳学费；转专业以前的学费仍按原专业收费标准缴纳。

（四）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原《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校教〔2012〕69号）同时废止，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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